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芒财发〔2019〕122号
芒市财政局关于转发《政府会计准则制度

解释第1号》的通知
各预算单位：
    现将《德宏州财政局关于转发《政府会计准则制度解释第1号》的通知》（德财会〔2019〕28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执行过程中如有问题，请及时反馈市财政局会计资产管理股。联系人及电话：李耀琴 陶述波  2125697。
 
附件：《德宏州财政局关于转发《政府会计准则制度解释第1号》的通知》（德财会〔2019〕28号）
 （此页无正文）
 芒市财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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